附件1：

浙江工商大学教工党支部星级评定参考标准

	项目

（分值）
	评分要点
	评分办法

	党组织

带头人

（15分）
	（1）党支部书记政治素质、服务意识以及围绕中心工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情况；（2）党支部书记带头履行服务承诺，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情况；（3）党支部书记抓班子建设及按期换届情况；（4）党支部书记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、促进班子团结以及廉洁自律情况；（5）党支部书记抓党员队伍建设、做好发展党员工作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情况。
	五星：15-13分；四星：12-10分；三星：9-7分；二星：6-4分；一星：3-1分。

	工作思路（10分）
	（1）党支部年度工作计划中体现服务型党支部建设的情况；（2）按照服务中心、建设队伍要求谋划创新党建工作思路情况；（3）工作计划贯彻落实和定期进行工作总结情况。
	五星：10-9分；四星：8-7分；三星：6-5分；二星：4-3分；一星：2-1分。

	工作制度（10分）
	（1）组织生活严格规范，定期开展民主生活会；（2）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实行党务公开，党员民主参与、民主选举、民主监督渠道畅通；（3）主动做好在优秀青年教师和教学科研骨干中发展党员工作，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；（4）密切联系群众，经常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建议，建立党员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情况。
	五星：10-9分；四星：8-7分；三星：6-5分；二星：4-3分；一星：2-1分。

	服务和保障机制（20分）
	（1）党员活动场所使用情况；（2）活动场所宣传教育设施使用情况；（3）党支部工作经费保障情况。
	五星：20-17分；四星：16-13分；三星：12-9分；二星：8-5分；一星:4-1分。

	服务业绩（20分）
	（1）落实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情况；（2）围绕中心、履行职责，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本单位各项工作情况；（3）党支部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情况；（4）党支部分类定级情况。
	五星：20-17分；四星：16-13分；三星：12-9分；二星：8-5分；一星:4-1分。

	群众反映（25分）
	（1）党支部在党员群众和服务对象测评中满意度情况；（2）党员群众信访或投诉情况。
	五星：25-21分；四星：20-16分；三星15-11分；二星10-6分；一星5-1分。


注：党支部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直接定为“无星”：近两年来党支部书记和领导班子有重大违纪违法行为的；党支部长期不换届或1年以上不开展党的活动的；近一年来单位有严重群访事件的；党员群众和服务对象测评满意度低于50%。

